湘教工委通〔2014〕81号
关于申报2015年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
提升工程省级项目的通知
各普通高等学校：
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根据《关于实施第二周期湖南省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提升工程的意见》（湘教工委发〔2013〕1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厅委整体工作安排和2014年底提前下达2015年提升工程项目和经费的要求，经研究，决定组织申报2015年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提升工程省级项目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项目类别、立项数量及资助额度
2015年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提升工程共安排4大项目，分别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示范项目、优秀辅导员团队建设项目、特色成长辅导室建设项目和大学生德育实践项目。2015年拟立项建设省级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示范建设项目不超过15个，每个资助12万元；省级优秀辅导员团队建设项目不超过50个，每个资助3万元；省级特色成长辅导室不超过100个，每个资助2万元；省级大学生德育实践项目不超过245个，每个资助0.4万元。
二、项目建设内容、申报条件及要求
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示范项目、优秀辅导员团队建设项目、特色成长辅导室建设项目和大学生德育实践项目的建设目标、建设内容与要求、遴选条件等与2013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示范项目、优秀辅导员团队建设项目、特色成长辅导室建设项目和大学生德育实践项目申报文件相同。具体见《关于申报2013年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示范建设项目的通知》（湘教工委通〔2013〕17号）、《关于申报2013年普通高等学校优秀辅导员团队建设项目的通知》（湘教工委通〔2013〕21号）、《关于申报2013年普通高等学校特色成长辅导室建设项目的通知》（湘教工委通〔2013〕22号）和《关于申报2013年度湖南省大学生德育实践项目的通知》（湘教工委通〔2013〕14号），以上文件可在工委宣传部：http://gwxcb.gov.hnedu.cn/index.html下载。
三、申报数量

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示范建设项目，本科院校可申报2个，高职高专院校申报1个；优秀辅导员团队建设项目，本科院校可申报2个，高职高专院校申报1个；特色成长辅导室建设项目，本科院校可申报2个，高职高专院校申报1个；大学生德育实践项目各校的申报基数见附件2。
四、其他事项
1、2015年提升工程项目的申报采取项目负责人申请、高校推荐的方式进行申报，我委将对各高校所有的申报项目，组织专家进行差额评审。对评审通过的项目，行文立项建设。已经承担了示范项目、辅导员团队项目、特色成长辅导室建设项目、德育实践项目的项目负责人此次不能申请。
2、学校须按不低于1:1的比例对每一个省级立项项目进行经费配套。项目的初选、申报、管理及学校的配套资金等方面的要求与教学科研项目同等对待。
3、请各高校于11月27日前将《湖南省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提升工程项目推荐汇总表》（附件1，须加盖学校党委或行政的公章）和各具体项目的申请书（见2013年的项目申报文件，可在工委宣传部网页下载后填写，一式三份）以及主要补充材料（请装订成册）一并邮寄或送至省委教育工委宣传部，地址：长沙市东二环二段238号省教育厅1005室(邮编410016)。同时将以上材料的电子档打包发送至工委宣传部邮箱：xcb@hnedu.cn，邮件标题统一命名：“XX学校2015年提升工程项目申报材料”。 
联系人：崔恒源、李小军，联系电话：0731－84720593，85535605。

附件：1、湖南省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提升工程项目推荐汇总表
2、湖南省大学生德育实践项目申报基数一览表
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中共湖南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 2014年11月5日

附件1
2015年湖南省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
提升工程项目推荐汇总表
学校名称：（公章）            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
	序号
	项目类别
	项目名称
	项目
负责人
	所在单位
	联系电话
	备注

	1
	特色成长辅导
室项目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特色成长辅导
室项目
	
	
	
	
	

	2
	德育实践项目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德育实践项目
	
	
	
	
	

	
	德育实践项目
	
	
	
	
	

	
	德育实践项目
	
	
	
	
	

	
	德育实践项目
	
	
	
	
	

	
	德育实践项目
	
	
	
	
	

	
	德育实践项目
	
	
	
	
	

	3
	辅导员团队项目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辅导员团队项目
	
	
	
	
	

	4
	示范项目
	　
	　
	　
	　
	示范校

	
	
	
	　
	　
	　
	合作校

	
	
	
	　
	　
	　
	合作校

	
	
	
	　
	　
	　
	合作校


注：项目类别为：示范项目、特色成长辅导室项目、辅导员团队项目、德育实践项目中任一项，示范项目须注明项目合作校的项目负责人和所在单位以及联系电话。
附件2
湖南省大学生德育实践项目申报基数一览表

	学校名称
	申报数量
	学校名称
	申报数量

	中南大学
	7
	邵阳学院
	5

	湖南大学
	6
	湖南科技学院
	4

	湖南师范大学
	6
	湖南城市学院
	4

	长沙理工大学
	5
	湘南学院
	5

	湖南农业大学
	5
	吉首大学
	5

	中南林业科技大学
	6
	长沙师范学院
	2

	湖南中医药大学
	4
	湖南信息学院
	3

	湖南商学院
	4
	湖南交通工程学院
	3

	长沙学院
	4
	湖南应用技术学院
	2

	湖南第一师范学院
	4
	湖南医药学院
	3

	湖南财政经济学院
	3
	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
	5

	湖南警察学院
	2
	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
	4

	湖南女子学院
	3
	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
	2

	湖南涉外经济学院
	6
	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
	3

	长沙医学院
	5
	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
	3

	湖南工业大学
	7
	湖南科技职业学院
	3

	湘潭大学
	6
	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
	4

	湖南科技大学
	6
	湖南邮电职业学院
	2

	湖南工程学院
	4
	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
	3

	南华大学
	6
	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
	3

	衡阳师范学院
	4
	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
	3

	湖南工学院
	5
	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
	3

	湖南理工学院
	4
	湖南艺术职业学院
	1

	湖南文理学院
	4
	湖南体育职业学院
	1

	湖南人文科技学院
	4
	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
	2

	怀化学院
	4
	保险职业学院
	2

	小     计
	124
	小      计
	80

	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
	2
	衡阳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
	2

	湖南对外经济贸易职业学院
	2
	湖南高速铁路职业学院
	2

	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
	2
	湖南工商职业学院
	1

	长沙职业技术学院
	2
	岳阳职业技术学院
	3

	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
	2
	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
	2

	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
	2
	湖南民族职业学院
	2

	长沙电力职业技术学院
	2
	常德职业技术学院
	3

	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
	2
	湖南高尔夫旅游职业学院
	1

	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
	2 
	娄底职业技术学院
	2

	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
	2
	潇湘职业学院
	1

	湖南都市职业学院
	2
	怀化职业技术学院
	2

	湖南电子科技职业学院
	2
	邵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
	2

	长沙南方职业学院
	2
	邵阳职业技术学院
	2

	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
	1
	永州职业技术学院
	2

	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
	2
	湖南九嶷职业技术学院
	1

	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
	2
	益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
	2

	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
	2
	益阳职业技术学院
	1

	湖南汽车工程学院
	2
	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
	2

	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
	2
	郴州职业技术学院
	2

	湘潭职业技术学院
	2
	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
	2

	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
	2
	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
	2

	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
	2
	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
	1

	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
	2
	长沙卫生职业学院
	2

	湖南科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
	2
	湖南吉利汽车职业学院
	1

	湖南软件职业学院
	2
	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
	1

	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
	2
	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
	1

	小      计
	51
	小       计
	45

	总     计
	300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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